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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彭江报道：商业银行
将面临更严格的资产分类标准。近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了

《商业银行金融资产风险分类暂行办法
（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 《暂行办
法》）。《暂行办法》拟将商业银行风险
分类对象由贷款扩展至承担信用风险的
全部金融资产。同时还明确，逾期 90
天以上的债权，即使抵押担保充足，也
应归为不良。

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称，近年
来，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商业银行
金融资产的风险特征发生了较大变化，
风险分类实践面临诸多新情况和新问
题，暴露出现行风险分类监管制度存在
的一些不足，如覆盖范围不全面、分类
标准不清晰、落实执行不严格等。2017
年4月，巴塞尔委员会发布《审慎处理
资产指引——关于不良暴露和监管容忍
的定义》，明确了不良资产和重组资产
的认定标准和分类要求，以增强全球银
行业资产风险分类标准的一致性和结果
的可比性。借鉴国际规则并结合国内监
管实践，银保监会发布实施 《暂行办
法》，取代现行 《贷款风险分类指引》，

能够促进商业银行做实金融资产风险分
类，准确识别风险水平，有利于银行业
有效防范化解信用风险，提升服务实体
经济水平。

据介绍，现行 《贷款风险分类指
引》对贷款以外的其他资产以及表外项
目规定不细致。部分商业银行对投资债
券、同业资产、表外业务等没有开展风
险分类，或“一刀切”全部分为正常
类。由于商业银行投资的资管产品结构
较为复杂，许多银行对投资的资管产品
没有进行穿透管理，难以掌握其真实风
险。为此，《暂行办法》 将风险分类对
象由贷款扩展至承担信用风险的全部金
融资产，对非信贷资产提出了以信用减
值为核心的分类要求，特别是对资管产
品提出穿透分类要求。

现行《贷款风险分类指引》对逾期

天数与分类等级关系的规定不够清晰，
导致一些银行以担保充足为由，未将全
部逾期 90 天以上的债权纳入不良。对
此，《暂行办法》明确规定，金融资产逾期
后应至少归为关注类，逾期90天以上应
至少归为次级类，逾期 270 天以上应至
少归为可疑类，逾期 360 天以上应归为
损失类。未来《暂行办法》实施后，逾期90
天以上的债权，即使抵押担保充足，也应
归为不良。同时，考虑到非零售债务人逾
期90天以上所反映出的风险严重程度，
规定同一债务人在所有银行的债务中逾
期 90 天以上债务已经超过 5%的，各银
行均应将其债务归为不良。

在资产重组认定方面，《暂行办
法》同样进行了修改。银保监会有关部
门负责人称，现行 《贷款风险分类指
引》对重组贷款涉及的“债务人财务状

况恶化”以及“合同调整”两个关键性
概念规定得不够详细，并且规定重组贷
款应分为不良贷款。借鉴国际监管规
则，《暂行办法》 进一步细化了重组的
概念。一是明确了重组资产定义，重点
对“财务困难”和“合同调整”两个概
念作出详细的规定，细化符合重组概念
的各种情形，有利于银行分类时对照实
施，堵塞监管套利的空间。二是根据

“实质重于形式”原则，不再统一要求
重组贷款必须分为不良，但应至少分为
关注类。对于重组前已经不良的，要求
重组后观察期内不得上调为正常或关注
类。三是将重组观察期由至少6个月延
长为至少1年，在观察期内采取相对缓
和的措施，有利于推动债务重组顺利
进行。

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称，商业
银行应按照《暂行办法》规定，在持续稳
健经营前提下，制定科学合理的工作计
划，全面排查金融资产风险分类管理中存
在的问题，尽快整改到位。对于新发生业
务，要严格按照本办法要求进行分类。对
于存量资产，应在过渡期内重新分类，确
保按时达标。同时，商业银行要按照新的
监管要求，建立健全风险分类治理架构，
完善风险分类管理制度，优化信息系统功
能，加强监测分析和信息披露，切实提升
风险分类管理水平。

商业银行金融资产风险分类暂行办法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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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郭子源报道：“下一步，将积极创造条件，
探索继续放宽外资机构业务范围，支持外资银行保险机构
围绕大湾区金融互联互通，加强产品和服务创新。”广东银
保监局副巡视员李兵在日前召开的银行业保险业例行新闻
发布会上说。

李兵表示，“高水平开放”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
目标，也是建设国际一流湾区的必由之路。广东银保监局
将抓住金融业扩大对外开放的机遇，以落实《粤港澳大湾区
发展规划纲要》为契机，聚焦“高水平”这个关键词，全面提
升辖内银行业保险业对外开放质量。

接下来，除了探索继续放宽外资机构业务范围，广东
银保监局还将认真落实中国银保监会的部署，充分发挥
CEPA框架作用，探索进一步降低准入门槛，推进简政放
权，支持更多港澳银行保险机构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更
便利地在广东广泛布局，健康发展。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一季度末，共有来自19个
国家和地区的 45 家外资银行在广东银保监局辖内设立
166家机构，成为全国首个实现地级市外资银行全覆盖的
省份；同时，共有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33家外资保险公
司在广东银保监局辖内设立320家营业性机构。

“其中，广东银保监局辖内香港、澳门银行营业性机构
分别占全国四分之一和五分之四以上，港资保险营业性机
构占全国超40%。”李兵说。

此外，广东银保监局辖内所有的外资银行都已获得了
人民币业务牌照，外资法人银行业务范围已基本与中资银
行一致，充分享受到了国民待遇；外资保险机构则已获准经
营交强险，外资保险经纪机构的经营范围限制进一步放开。

“未来，我们还将开展高水平监管创新。”李兵说，具体
来看，将借鉴港澳及国际金融监管经验，在大湾区探索建立
沙盒监管模式，加强粤港澳金融监管联动，优化监管服务，
利用金融科技带动监管技术提升，力争打造适应金融开放
新形势的现代监管体系。

广东银保监局：

探索继续放宽外资机构业务范围

随着多家上市公司相继披露 2018
年年报，部分持牌消费金融公司，尤其是
银行系、产业系消费金融公司的2018年
度业绩也正式揭开了面纱。

从目前已公布的业绩情况看，不同
消费金融公司之间的业绩分化比较明
显。其中，截至 2018 年 12 月末，捷信消
费金融的净利润达 13.96 亿元，为行业
最高，同比增 36.56%；幸福消费金融则
净亏损 0.13 亿元，但相较于 2017 年有
所收窄。

此外，部分消费金融公司在风险管
控方面存在不足，2018年甚至多次受到
监管行政处罚，主要处罚原因涉及“以贷
收费”“信贷管理不审慎并形成风险”，
等等。

对于未来行业发展趋势，多位业内
人士表示，在经历了前几年的快速爆发
期后，消费金融市场有望回归理性和
有序。

头部公司业绩放缓

观察已披露的年报可以发现，消费
金融公司2018年的经营业绩出现了较
明显分化，头部公司的净利润增速虽放
缓但优势仍凸显。其中，捷信消费金融、
招联消费金融、马上消费金融业绩颇为
抢眼。

具体来看，捷信消费金融2018年实
现 营 业 收 入 18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0.59%，成为了行业内营收唯一过百亿
元的公司；净利润达13.96亿元，同比增
长 36.56%。招联消费金融则在 2018 年
实现营业收入 69.56 亿元，同比增长
67.10%；净利润为12.53亿元，同比增长
5.37%。马上消费金融2018年实现营业
收入82.39亿元，同比增长76.51%；净利
润为8.01亿元，同比增长38.6%。

值得注意的是，招联消费金融、马上
消费金融的净利润增速较2017年有较
大幅度放缓。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头部公司净利
润增速放缓属于正常现象。一方面，经过
了此前几年的高速增长阶段，业绩基数
逐年提升，头部公司增速必然有所降低；
另一方面，受监管趋严、市场竞争压力、
自身资金成本以及获客成本上升等因素
影响，消费金融公司净利润增速放缓也
是趋势。

“与商业银行的客户相比，消费金融
公司客户的偿债能力相对较弱，因此风
险成本较高，若想保持较低的放贷资金
价格，利润空间就会受到挤压。”中国银
行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说。

除了头部公司，部分业绩基数较小
的消费金融公司仍显示出快速增长的势
头。其中，截至 2018 年 12 月末，海尔消
费金融实现营业收入 10.49 亿元，同比
增长313%，净利润为1.68亿元，同比增
长250%。中邮消费金融2018年实现营
业收入20.9亿元，同比增长227.73%；净
利润为2.03亿元，同比增长199%。

幸福消费金融 2018 年的营业收入
升 至 1.41 亿 元 ，净 亏 损 虽 仍 高 达
1327.54 万 元 ，但 相 较 于 2017 年
3630.43 万元的净亏损而言，已出现大
幅收窄。由长沙银行与 58 同城在 2017
年发起设立的长银五八消费金融公司，
在 2018 年实现“扭亏为盈”，营业收入
1.07亿元，净利润1105.96万元。

风险管控有待加强

尽管成长势头良好，但部分消费金
融公司的风险管控能力仍存短板，引发
了业内高度关注。其中，中银消费金融在
2018 年的半年内就两次受到了监管的
行政处罚，罚款合计近150万元。

具体来看，2018 年 4 月份，原上海
银监局对中银消费金融处以警告，并开
出了合计高达138.68万元的罚单。处罚
书显示，2016 年 7 月份，该公司在办理
部分贷款时，存在“以贷收费”的行为，监
管机构认定该行为违反《金融违法行为
处罚办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决定处以警
告，并罚没合计人民币138.68万元。

2018 年 10 月份，监管层对中银消
费金融公司再次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原
因是该公司违反《征信业管理条例》，被
处以10万元人民币罚款。

此外，杭银消费金融也曾因“信贷管
理不审慎并形成风险”这一原因，被原浙
江银监局处以50万元罚款。同时，监管层
也对杭银消费金融的风险主管处以警告
处分，处罚理由是“对杭银消费金融信贷
管理不审慎并形成风险负有直接责任”。

据悉，上述风险的主要原因是，公司
在发展初期的个别消费分期业务与经销
商合作，由经销商欺诈而引发了信贷

风险。
“经过此前9年的艰难探索，消费金

融行业基本明确了功能与市场定位，适
合自身特点的经营模式与发展空间也正
在积极探索中。但在当前国内外经济形
势复杂多变、市场竞争加剧等背景下，消
费金融公司发展仍然存在一系列内外部
问题，需要通过不懈努力实现高质量发
展。”中国银保监会非银部主任毛宛
苑说。

她表示，下一步，消费金融公司要遵
循金融发展规律，把握服务实体经济、防
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位一体”
的辩证关系，通过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
革，转变发展方式，培育发展动力，以自
身的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
发展。

市场有望持续规范

近几年，跑步入场消费金融领域的
公司仍在增加。多位业内人士认为，在经
历了前几年的爆发期后，消费金融市场
有望回归理性和有序。

2018年9月份，光大银行发布公告
称，将与中青旅及其他发起人共同发起
设立北京阳光消费金融公司，注册资本
10亿元。华夏银行去年10月称，正在申
请筹建消费金融公司，其今后将为全行
零售业务转型提供更多的动力和创新。

对于公众来说，相比于商业银行，消

费金融公司目前仍稍显陌生。“我国消费
金融公司属于为境内居民个人提供以消
费为目的的贷款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与
商业银行相比，它不吸收公众存款，消费
信贷以小额、分散为原则，无需抵押担
保，具有短、快、灵的特点。”银保监会相
关负责人说。

目前消费金融分为长期、中长期、短
期等3个层次，以按揭贷款为代表的长期
信贷属于商业银行的主业务，以汽车贷款
为代表的中长期信贷属于汽车金融公司
的主业务，消费金融公司则主攻3个月到
1年的短期消费贷款，如买家电、服装等个
人耐用消费品，商业银行现在的信用卡分
期业务与消费金融公司形成竞争。

“消费金融行业的诞生，既是我国扩
大内需、促进消费升级的需要，也是推动
构建多层次、多元化消费信贷服务体系
的重要举措。”毛宛苑说。

“从这个细分领域来看，我觉得有两
三年的时间，以后也会进入到瓶颈期。这
部分业务，一旦客群有了很好的信贷记
录，信用卡业务可能也会及时跟进发展。
我觉得快速发展可能 3 年左右的时间，
最后会到一种平缓增长的阶段。”马上消
费金融CEO赵国庆说。

他认为，针对强监管环境，消费金融
业务要合法合规，不能出现空转、套利，不
服务实体经济的行为，“如果企业风险控
制能力好，可以适当开展一些业务，如果
风险控制能力较弱，那就少做一些业务”。

年报显示公司业绩分化明显——

消费金融公司风控短板待补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郭子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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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上市公司年报发布已
经收尾。截至目前，沪深两市已有
3622 家 上 市 公 司 发 布 了 年 报 。
2018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按照高
质量发展要求，积极应对外部环境
深刻变化，扎实经营，总体业绩延续
增长态势，成绩来之不易。同时，经
济运行仍然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
外部经济环境总体趋紧，国内经济
存在下行压力，部分企业经营困难
较多，需要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推
动上市公司质量提升。

2018年，沪市公司主动适应经
济结构调整的新变化，提质增效，全
年共实现营业收入 33.50 万亿元，
同比增长11%，占同期GDP比重约
30%；共实现净利润 2.80 万亿元，
同比增4%。在总体营收和净利润
规模已经较大的基础上，增速较去
年同期有所放缓，但依然保持了较
好的增长势头。总体上看，沪市公
司以占全国注册企业不到万分之一
的数量，实现全国GDP约三分之一
的营收，充分展现了国民经济的中
流砥柱作用。

同时，具有市场代表性的各项
蓝筹股指数公司表现也依然稳健。
代表大型龙头企业的上证50、上证
180 经营增长高于沪市平均水平，
分别实现营业收入18.32万亿元和
23.66万亿元，同比增长均为12%；
分别实现净利润 2.01 万亿元和
2.44万亿元，同比增长8%和7%，发
挥了经济排头兵的作用。

深 市 2159 家 上 市 公 司 中 的
2156家披露了2018年年报或年报
数据，其中主板公司472家，中小板公司929家，创业板公
司755家。自2018年初以来，中小板、创业板分别新增上
市公司28家、45家。

总的来看，深市3个板块服务实体经济的层次化特征
明显：主板蓝筹和国企平稳增长，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卓
有成效；中小板细分龙头示范作用明显，营收保持稳步增
长；创业板整体业绩承压，但发展动能强劲。2018年，深市
主板净利润排名前10 的公司合计实现净利润1680.85亿
元，同比增长19.45%，贡献了主板近五成的净利润。其中，
万科、格力电器、平安银行、美的集团、招商蛇口、五粮液、华
侨城等7家公司净利润超过100亿元。

深市净利润整体下滑，但盈利面基本保持稳定。2018
年深市上市公司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合计 5834.83 亿
元，同比下降22.88%，其中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分别下降
4.37%、31.74%和65.61%。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合计为 4374.69 亿元，同比下降 28.61%。在盈利面方面，
深市 85.48%的公司实现盈利，54.68%的公司实现净利润
同比增长；798家公司净利润增速超过20%，占比37.01%。

深交所相关负责人表示，资产减值损失对净利润的影
响较大。2018年深市公司资产减值损失3592.86亿元，同
比 上 升 72.26% ，对 深 市 上 市 公 司 净 利 润 的 影 响 为
38.11%。其中，商誉减值1278亿元，同比上升近4倍；坏账
损失977.08亿元，同比上升58.22%；存货跌价损失546.86
亿元，同比上升93.24%。少数因资产减值而导致巨额亏损
的公司，对整体业绩影响较大。

而沪市方面，也有少数公司主业常年不振。少数公司存
在经营陷入困局、造血功能丧失、治理不够规范等风险与问
题。据统计，2018年，97家公司净利润下滑幅度超过50%；
143家公司出现亏损，占公司总数约10%。亏损公司占沪市
整体比例不高，其中不少公司出现大幅商誉减值或其他类
别资产减值，其前期资产高估值交易的风险因素逐步释放。
值得关注的是，也有部分公司因经营不善而面临退市风险。
统计显示，2018年度，30家公司触及退市情形，被实施退
市风险警示；1家公司将暂停上市；2家将终止上市。“面对
未来经济下行压力、内外形势的复杂性，交易所要从提升上
市公司质量、优胜劣汰、防范风险等方面，进一步深化资本
市场改革，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上交所相关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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